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招标流程示意图（政府集中采购）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制订我校招标流程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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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1、盐城市政府采购中心规定：货物、服务类20万元以上项目和工程类30万元以上项目为集中采购范围，其他为分散采购范围；
2、工程、设备类项目达50万元以上，需报财政局概算审核；
3、所属的国有资产对外出租须按规定经主管部门审核，并报财政部门审批同意；
4、服务器相关项目需工业和信息化局审批；
5、其他规定需要相关单位和部门审批的情况，需求部门做好调研、审批；
6、集中采购项目由政府采购中心在财政局专家评委库中抽取评委。






附件一：《项目需求表》





附件一
**采购项目需求

一、项目简介

二、项目预算

三、技术参数
（一）货物或服务需求
（二）供应商资质要求
（三）供货或服务期限
（四）履约保证金、质量保证金
（五）支付方式
（六）交货地点

四、建议招标方式

五、其他说明

部门（盖章）
***年*月*日

